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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

一、增加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背景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作为风险

保证金，在授权期限内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鉴于公司大宗商

品贸易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为满足实际经营中有效对冲原材料、产

品价格波动风险的需要，进一步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和成本的

可控性，公司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保证金额度进行了调整。

二、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1、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从事商品期货交易，目的是充分利用

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规避生产经营中产品、原料价格波动风险，

减少因原料价格波动造成的产品成本波动，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

降低对公司的经营影响。

2、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大宗商品的贸易业务，随着

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公司拟借助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对

冲功能，利用境内期货市场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从而更好地规避

公司经营商品的价格波动所产生的风险，减少价格波动给公司经营业

绩造成的影响，保证公司业务稳步发展。



三、拟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的风险保证金账户资

金总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人民币，在授权额度内循环使用。

投资期限：由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度期货保值额度

通过之日止（不晚于公司 2025 年年报披露之日）

（二）交易方式

1、投资方式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主要方式：商品

期货交易、商品期权交易。商品期货合约是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

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实物商品的标准化合

约。商品期权是指期权的买方有权在约定的期限内，按照事先确定的

价格，买入或卖出一定数量某种特定实物商品或商品期货的权利。对

以上合约的买卖叫做商品期货交易或商品期权交易。

2、投资品种

公司选择期货交易品种的原则是：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

相关的产品和所需的原燃材料以及贸易活动范围内的产品。

3、投资市场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主要市场：大连

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能源交易所、华西村商品交易中心。

（四）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自筹资金或银行授信，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四、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主要风险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

造成投资损失。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每日结算制度，可能会带

来相应的资金风险。

3、流动性风险：可能因为成交不活跃，造成难以成交而带来流

动性风险。

4、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

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风险。

5、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五、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风控措施

1、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

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

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期货。期货持仓量不超过套期保值的现货需

求量，持仓时间应与现货保值所需的计价期相匹配。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

不使用公司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加强资金管理的内部

控制，严格控制董事会批准的最高不超过 25,000万元的保证金额度。

3、合理选择期货保值月份：公司将重点关注期货交易情况，合

理选择合约月份，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4、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岗位，实行授权和岗位牵制：公司将严

格按照《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等

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加强相

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

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六、结论



增加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

保值业务，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经营风险。公司及子公司

在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方面，已建立了相对比较完整的控制流程和

体系，可能的投资损失在公司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投资风险总体可控，

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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